
裁定字號 113年審裁字第546號

原分案號 112年度憲民字第1226號

裁定日期 113年07月23日

聲請人 楊文欣、紀玉枝、黃文毅、蔡明隆、富有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 聲請人因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背信罪，或經法院對第三人宣告沒收等案
件，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訴字第30號刑事判決，及其所適用
之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第2項、第60條第1項、第2項、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
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條後段、第33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有違憲疑義，聲請
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

主文 一、本件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不受理。

二、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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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一)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訴字第30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判決）

所適用之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一及二），

未將自辦市地重劃排除於規制對象之外，將自辦市地重劃與公辦市地重劃等

同視之，進而於同條例第58條第2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三）所授權訂定之獎

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下稱獎勵市地重劃辦法）第2條後段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四）及第33條第1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五）準用或比照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同辦法第33條第3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六）限定

各項負擔費用之核計方式比照公辦市地重劃，使得自辦市地重劃與公辦市地

重劃一體適用相同規範，違反平等原則下體系正義之檢驗，應屬違憲。系爭

規定三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獎勵市地重劃辦法時，未就「抵費地」之核算

列入授權之內容與範圍，有違授權明確性原則。系爭規定四至六使自辦市地

重劃與公辦市地重劃在本質不同之情形下，卻得到相同之法律效果，係增加

法律所無之限制而與法律保留原則有違。系爭判決因適用違憲之法規範亦違

憲，應予廢棄並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二)系爭判決所持見解，尚有下列違憲之虞，應予廢棄並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

1.系爭判決未考量自辦市地重劃與公辦市地重劃之根本法理差異，亦即自辦市

地重劃係本於「私法自治」及「私法契約」之法理基礎，抵費地之數額與政

府機關所核定之「重劃費用負擔總計表」所載之額度，並無直接關聯。「重

劃費用負擔總計表」是在土地增值稅徵收時，計算土地漲價數額應扣減之土

地改良費用之依據，故僅係以稅捐徵收立場核發之「重劃負擔費用證明

書」。是系爭判決錯誤準用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將公辦市地重劃中關於抵費

地之規定套用於自辦市地重劃之情形，逕認聲請人楊文欣等虛增「重劃區計

算負擔總計表」之重劃費用（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工程費等），並以前述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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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費用直接換算抵費地數額，並視為犯罪所得而宣告沒收，顯然忽略並侵害

自辦市地重劃者所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營業自由及契約自由。

2.本件原因案件之起訴書認為聲請人楊文欣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罪嫌，惟

經系爭判決就此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而認聲請人楊文欣犯刑法第214條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罪及修正前刑法第342條背信罪等不得上訴第三審之罪，違背最

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83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467號刑事判決等判決

意旨，形成「檢察官得上訴，被告不得上訴」之不公平，侵害聲請人楊文欣

之上訴權。又系爭判決將聲請人紀玉枝之犯行拆成2部分，導致聲請人紀玉枝

犯背信罪遭判處有期徒刑4年10月部分，不得上訴第三審，惟違反商業會計法

第71條第1款遭判處有期徒刑6月且得易科罰金部分，得上訴第三審，致法院

得透過行為數之認定，不當操控被告得上訴第三審之範圍，侵害聲請人紀玉

枝之上訴權。

3.系爭判決既認聲請人富有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有公司）取得抵費

地權利變更登記請求權，係因楊文欣、傅宗道、林世民、紀玉枝、連翊汎、

黃文毅等6人虛增重劃費用而得，其中傅宗道及林世民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

第1款填製記入不實罪，屬得上訴第三審之罪，系爭判決竟於教示欄諭知聲請

人富有公司不得上訴。縱認聲請人富有公司所受之沒收宣告係依附於楊文欣

等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背信罪，惟聲請人富有公司並無犯罪行為，且對其宣

告沒收之財產市值高達200億元，是系爭判決對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8規定

準用同法第376條規定之解釋或適用，有根本上之錯誤理解。系爭判決亦未判

斷聲請人富有公司之犯罪所得是否存在，亦未說明聲請人富有公司是否因楊

文欣等人之行為「因而」取得利益，及拒絕調查未簽約地主之人別、應分別

土地面積及所受損害等，並於審理程序中亦僅一次概括朗讀逐筆證人姓名，

即作為該144名證人之警詢、偵查及審理筆錄，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訴訟

權、財產權、聽審權及正當法律程序。

(三)爰就系爭判決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至六，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暨暫時處分等語。

二、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

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

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依其立法意旨，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乃為處理各法院裁判於解釋法律及適用法律時，誤認或忽略了基本權利重要

意義與關聯性，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司法權行使有違憲疑

慮之情形。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1項規定及其立法理由參照。又前述聲請，應

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憲法訴訟法

第60條第6款定有明文。另依憲法訴訟法第15條第3項規定，聲請書未表明聲

請裁判之理由者，毋庸命其補正，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且其立法

理由揭明：「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故聲請人聲請憲法

法庭裁判之聲請書，若未具體敘明確定終局裁判或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

由，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逕以

5

6

7

8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又，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審查庭得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憲法訴訟法第15條第2項第7款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聲請人曾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539號刑事判決，提起上

訴，經系爭判決撤銷部分原判決並予改判、其他上訴均駁回。聲請人等不

服，均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聲請人楊文欣所犯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罪及背信罪、聲請人紀玉枝所犯關於背信罪部分、聲請人黃文毅所犯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背信罪，及聲請人蔡明隆所犯背信罪，均屬刑事訴訟

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或第6款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罪；聲請人富有公司就

沒收部分提起上訴，該沒收部分係因楊文欣等人犯背信罪所為之宣告，而背

信罪屬前開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6款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罪，是其

等上訴為法律所不應准許為由，分別裁定駁回上訴（5份裁定案號均為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訴字第30號刑事裁定，下合稱原審裁定）。聲請

人楊文欣、黃文毅、蔡明隆及富有公司對原審裁定不服，提起抗告，經臺灣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移由最高法院審理，嗣經最高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7

日以112年度台抗字第1465號刑事裁定撤銷原審裁定中關於富有公司不得上

訴第三審部分，並駁回其餘抗告。聲請人富有公司已就系爭判決合法上訴至

第三審，現繫屬於最高法院審理中。

(二)從而，依聲請人之聲請意旨，關於聲請人富有公司部分，因其尚未依法定

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系爭判決非屬上開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1項規定所稱

之確定終局裁判，是聲請人富有公司不得據以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關於聲請人楊文欣、黃文毅、蔡明隆所犯部分，及聲請人紀玉枝所犯關於背

信罪部分，應以系爭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三)以系爭規定一至六違憲為由，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核此部分聲請意旨，聲請人無非係以自辦市地重劃與公辦市地重劃於程序上

之差異比較，以及就體系正義及私法自治之主觀見解，而主張自辦市地重劃

與公辦市地重劃制度於法理基礎具根本性差異，系爭規定一至六因此牴觸憲

法平等原則或法律保留原則等語，實係以「重劃區計算負擔總計表」不應作

為自辦市地重劃關於「抵費地」核算方式之基準為立論基礎所生之質疑，逕

認系爭判決因此違憲。整體觀之，尚難因此而認聲請人已於客觀上具體指明

系爭判決、系爭規定一至六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四)以系爭判決所持見解違憲為由，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1.綜觀此部分聲請意旨，聲請人主要係主張法院有義務依法判斷公辦市地重劃

之抵費地規定是否在系爭規定四所定「準用」範圍之列，惟系爭判決對此並

未加以考量；且系爭判決關於聲請人楊文欣、紀玉枝及富有公司得否上訴第

三審之教示錯誤，亦與最高法院之見解相悖；又系爭判決未審究聲請人富有

公司是否保有犯罪所得、是否因而取得利益，及未簽約地主之人別與所受損

害，於審理程序亦有瑕疵等語。

2.惟查，系爭判決就自辦市地重劃中關於抵費地相關規定之解釋、適用，僅屬

論斷部分聲請人所犯罪名之要件是否該當之關聯要素，據以判定聲請人是否

有虛增重劃費用之個案事實。又，關於部分聲請人得否上訴第三審之論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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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亦非系爭判決實質論述之範圍。關於其餘聲請意旨，核均僅係對於法院

認事用法當否之爭執。是尚難因此而認聲請人對於系爭判決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解釋、適用，有何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或違反

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已予以具體敘明，核屬未

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五)綜上，本件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與上開規定之要件均有未合，爰

依憲法訴訟法第15條第2項第7款及第3項規定，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四、末按聲請案件繫屬中，憲法法庭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

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且有急迫必要性，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得依聲請

或依職權，就案件相關之爭議、法規範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

項，為暫時處分之裁定，憲法訴訟法第4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裁判及法

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既不受理，聲請人有關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

併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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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 許志雄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

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裁定全文 113年審裁字第546號楊文欣、紀玉枝、黃文毅、蔡明隆、富有土
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聲請案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75819

